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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江 门 市 统 计 局
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

江市监〔2025〕4号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门市统计局
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转发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统计局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关于
做好高效办成企业数据填报

“一件事”有关工作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统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各县

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统计局 国家税务总局

文件



— 2—

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高效办成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市监〔2024〕49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

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宣传引导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统计、税务部门要把宣传引导作

为高效办成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的重要抓手，充分利用新媒

体和传统媒体平台，充分发挥各类政务服务中心、乡镇街道社区、

行业协会、社团组织、中介机构作用，有针对性地提醒和督促企

业进行年报，重点加强对 2024 年度年报新增事项的报送渠道、

报送内容和报送时间和宣传，引导企业按要求完成年报。

二、加强业务培训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统计、税务部门要加强对负责“多

报合一”新增事项年报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通过对《工业产品

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、《工业产品销

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、《工业产品生产

许可证管理条例》、《统计法》《统计单位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

度》、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“多报合一”新增内容的政策依据

和年报文书填报须知进行全面、深入、透彻地学习，确保其明确

政策要求，熟知填报规范，统一答复口径，推动年报工作落实落

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税务部门要尽早发布 2024 年度

年报工作通告，对 2024年新设立的企业要做到户户提醒到位。

三、建立工作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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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名单管理机制。市场监管部门按照确定的规则明确工

业产品事项的填报对象，对无法匹配的企业名单，要及时加强沟

通协调，确保各类企业能够顺利参加年报。

（二）答复咨询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统计、税

务部门要做好年报“多报合一”的政策指导和咨询答复工作，加

强工作协调配合，分工负责，确保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工作

顺利开展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部门信用监管机构负责企业

年报事项和公示系统年报技术问题等咨询工作，市场监管产品质

量监管机构、统计部门、税务部门分别负责工业产品事项、统计

事项、年度财务报表和无法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等咨询工作。

各部门咨询电话通过公示系统等向社会公示。

（三）抽查检查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统计、税

务部门可以结合本部门的监管需要和工作部署，对企业进行抽查

检查。相关新增事项不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的内容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统计、税务部门可以开

展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，降低企业负担，提高监管效率。

四、加强沟通协作

2025年是实施高效办成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的第一年，

因工作涉及面广、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

统计、税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加强沟通，密切配合，明确分工，及时解决年报“多

报合一”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切实做好企业的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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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建立通畅的联系工作机制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、

统计、税务部门于 2025年 1月 10日前将“多报合一”工作联系

人分别报送至市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督科、市统计局普查中心、市

税务局征收管理科，并请同时报送至市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科。

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。

市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科

联系人：何雯雯，联系电话：3167840

市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督科

联系人：陈雅男，联系电话：3168357

市统计局普查中心

联系人：李伟，联系电话：3272169

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

联系人：陈裕俊，联系电话：3298016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门市统计局

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

2025年 1月 9日

GMSeal1326079157

GMSeal1327045724

jianjiey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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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10日印发

校对：何雯雯


